泉科〔2026〕61号
泉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申报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技术交易补助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石狮市工信科技局，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科经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泉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若干措施》（泉政办规〔2025〕17号）精神，进一步优化我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环境，促进我市技术市场发展，现就申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补助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和范围

申报单位为泉州区域内登记注册、依法设立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申报的技术合同须是已在泉州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登记备案的合同。

二、本期奖补时间范围

2026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期间实际产生的技术交易金额（发票中“名称栏”或“备注栏”须注明与经认定登记技术合同一致的项目名称或合同编号）。

三、申报材料

（一）泉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补助申报表（附件1）；

（二）泉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补助申报明细表（附件2）；

（三）技术合同签约文本复印件、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资料,实际支付的技术交易费用的发票、银行收款回单复印件；

（四）合同双方不存在关联交易的承诺书。

以上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四、注意事项
（一）申请兑现的技术交易额须是2026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实际发生的技术交易到账金额。

（二）申请兑现的开票时间和汇款时间在合同签订日期之前的，不予兑现。

（三）申请兑现的发票若不在合同有效期之内，不予兑现。
（四）合同有效期内涉及跨年度到账的，申请奖补兑现的发票开票时间须在申报通知规定的期间内，银行到款时间应在申报通知规定的申报截止时间前。
（五）若申报单位提交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发票和银行回单存在模糊、遮挡等关键信息缺失，导致无法核实申报材料的有效性，不予兑现；

（六）若技术交易合同出现变更、延期等情况，应及时前往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行备案或重新认定，申请兑现时，应提供最新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
（七）所提交的技术交易合同，签订协议的双方（含成果发明人）不能存在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界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底42号）等规定中的界定，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不存在互相直接持股的情形，不存在同为第三方直接持股的情形；不存在股权控制、从属或共同被第三方控制的情形；不存在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关键研发人员相同或存在近亲属关系等可能影响项目公平公正的情形；不存在其他形式的重大利益关联。
（八）已享受省级科技创新券、市级科技创新券等财政补助的技术合同不再重复申报。

四、申报和推荐事项

（一）申报时间:2026年5月28日至2026年8月31日;

（二）县（市、区）推荐时间：2026年9月2日至9月11日。

（三）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向所在地县（市、区）科技部门提交申报材料（一式一份）。

（四）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对申请企业及其负责人开展企业信用审核，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推荐上报。

六、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平台科吴雅丹，0595-28282813；

技术合同相关问题咨询方式：市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黄真美，0595-28129508。

邮箱：kj28282813@163.com。
附件：1.泉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补助申报表
2.泉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补助申报明细表

3.承诺函

                                  泉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6月1日
附件1

泉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补助申报表

	申请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性质
	

	法定代表人
	
	注册成立时间
	

	是否失信执行单位或被列入科技项目管理

“黑名单”
	是□  否□

	联系人
	
	联系手机
	

	申报合同金额（万元）
	
	申报合同技术交易金额（万元）
	

	2026年2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技术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万元）
	
	申请奖补资金的金额（万元）
	

	申请单位意见

本单位保证上述填报的内容及提供的附件材料真实、完整、无误，如有不实，本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同时，我单位承诺提交的申报泉州市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奖补资金的技术交易合同买卖双方及成果发明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泉州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交易补助申报明细表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技术合同认定编号
	合同名称
	合作单位

名称
	合同

金额
	技术交易金额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起止时间
	发票

号码
	开票

日期
	发票

金额
	到账

时间
	到账

金额

	
	
	
	
	
	
	
	
	
	
	
	
	

	
	
	
	
	
	
	
	
	
	
	
	
	

	
	
	
	
	
	
	
	
	
	
	
	
	

	
	
	
	
	
	
	
	
	
	
	
	
	

	
	
	
	
	
	
	
	
	
	
	
	
	

	
	
	
	
	
	
	
	
	
	
	
	
	

	
	
	
	
	
	
	
	
	
	
	
	
	

	合计
	
	
	/
	
	/
	/
	
	
	


备注：将此表格电子档请各县（市、区）主管部门汇总后发到邮箱（kj28282813@163.com）
附件3

承诺函

泉州市科学技术局：

我单位承诺提交的申报泉州市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奖补资金的技术交易合同买卖双方及成果发明人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底42号）等规定中界定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不存在互相直接持股的情形，不存在同为第三方直接持股的情形；不存在股权控制、从属或共同被第三方控制的情形；不存在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关键研发人员相同或存在近亲属关系等可能影响项目公平公正的情形；不存在其他形式的重大利益关联。如违反上述承诺，将退还已获得的奖励资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特此承诺。

申报单位（盖章）：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泉州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6年6月1日印发





